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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调查G

问政漫看G

现场新闻G

本报讯 （记者 胡玉山） 2024 年 5
月 30 日，“天眼问政”栏目曾就安顺市平
坝区老大十字 （永乐中路） 存在“黑车”
乱停接客现象进行报道，当时相关部门承
诺会整治。日前，记者收到市民反映，该
区域“黑车”现象没有改善，严重影响正
常通行。

记者来到平坝区老大十字区域实地探
访。在鼓楼社区门口，记者看到多辆疑似
运营的三轮摩托车和轿车停在路边，有的

未悬挂车牌。这些车辆随意停放，甚至停
在斑马线上，双向车道被占去一侧，导致
过往车辆通行缓慢甚至拥堵。

“‘黑车’把路都堵死了，正常的
车辆根本没法走。有的‘黑车’司机为
了抢客，随意变道、急刹车，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去年就有人反映过这个问
题，没想到现在还是老样子。”附近住户
王先生说。

记者上前询问一名摩托三轮车司机收

费情况时，他表示：“起步价 5元，看你去
哪儿再具体算钱。”记者又问是否有营运资
质，对方没有正面回答。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向平坝区交通运
输管理局反馈。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于该区域“黑车”乱停接客问题，局里去
年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包括加大巡查
力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等，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但由于“黑车”运营有着隐蔽性
和流动性，容易出现反弹。

对于下一步的整治工作，该负责人介
绍，平坝区交通运输管理局已出台措施：
一是进一步增加执法人员数量，延长巡查
时间，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加强对
老大十字区域的管控；二是联合相关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形成执法合力，对

“黑车”乱停乱放和非法营运行为进行严厉
打击；三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通过
社区宣传、发放传单等方式，告知市民乘
坐“黑车”的危害，引导市民选择正规的
交通工具出行；四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定期对整治效果进行评估，防止“黑车”
问题再次反弹。

“我们将下大力整治‘黑车’乱象，给
市民一个畅通、安全的出行环境。”该负责
人说。

安顺平坝老大十字“黑车”乱象何时休

本报讯 （记者 高琴 王颖） 近日，“天眼问政”栏目
接到贵阳市民周女士反映，合肥路与马王路十字路口作为连接
数条主干道的重要节点，4个方向均没有交通信号灯。车辆通
行时，只能靠司机自行判断，经常出现车与车抢道乃至拥堵的
情况。

“明明设置有信号灯，但是都是关闭状态，为什么不开启
使用？”周女士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恢复信号灯启用，保
障车辆通行安全。

根据周女士描述的位置，记者来到该路口实地探访。只见
该路口中央放置着未通电的移动式信号灯，合肥路方向固定信
号灯处于黑屏状态，其余方向均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路口多
处有小范围施工围挡被圈住，现场设有施工锥桶和警戒线，还
有部分施工挡板倒在路面，车辆肆意穿行。往合肥路方向的路
面，摆放的警示锥桶一路延伸至整条马路，被挡住的内侧两条
车行道不能通行。

“没有信号灯相当不便，特别是早晚高峰，机动车、电动
车混作一团，上周我还目睹了两车刮擦事故。”采访中，出租
车司机小李描述，因为没有信号灯，不少车辆会在路口急刹避
让，鸣笛声此起彼伏。“这个状况持续很久了，一直不见红绿
灯亮灯。”小李说。

“我开车到这里，一时间不知该不该走，还经常有车辆急
刹，很危险。”从马王路驾车驶往百花大道方向的王先生表
示，他驾车来到该路口，看到四周都是安全锥桶，但是没有施
工迹象。路口交叉行驶的车辆互相抢行，有的司机急刹，后车
避让不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施工可以理解，但应该分段进行或设置临时信号灯，起
到提醒和规范秩序的作用。”他建议，应在早晚高峰时段安排
交警指挥，确保路口交通安全。

对此，记者向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云岩区分局进行了
反馈。

贵阳市交管局云岩区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复，目前红绿
灯等相关设施设备已在施工中，待施工完毕后投入使用。对于
群众反映的安全隐患，将督促施工方增设夜间反光标识，并协
调辖区交警加强巡逻。

这个十字路口
信号灯集体“失明”

本报讯 （记者 赵哲铭 陈龙）近日，贵阳市民黄女士向
“天眼问政”栏目反映，其于 5月 28日在云岩区中天甜蜜小镇的
云聚仓购买了一些食品，其中有一袋“冰淇淋风味酸牛奶”为过
期产品。

黄女士介绍，6月3日，她准备食用时发现这袋酸奶的生产日
期是4月24日，其背后标注的保质期为25天。“我买到的时候，这
袋牛奶已经过期9天了，还好喝之前看了一眼。”黄女士说。

随后，黄女士来到云聚仓询问店主如何处理，店主在确认订
单后退还了3.2元费用。

离开之前，黄女士又来到冰柜看了一下同样的商品是否还
存在过期现象。“一看让人相当震惊，同样的产品还是过期的。”
黄女士对记者说，冰柜里同样商品的生产日期是 5月 8日，按照
保质期25天来算，这些酸奶已于6月 2日过期。

针对上述情况，6月 3日，记者联系了贵阳市云岩区市场监
管局，接报工作人员表示，立即安排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随后，云岩区市场监管局到场执法人员邀请记者全程参与
对涉事商家在售奶制品及其他产品的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经现场核查确认，市民黄女士反映情况属实，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依法对过期商品实
施扣押，现场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等
执法文书，调取该超市的进货台账、销售记录及库存清单，第一时
间固定了相关过期奶制品证据。后续将依法依规对该商家进行处
置，并于近期对该商家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我局始终将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作为首要职责，严格遵
循零容忍原则，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以实际行动彰显市场监管部门
维护食品安全的决心。”云岩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局欢
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如发现食品经营违法线索，可
随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举报，共同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一店铺销售过期牛奶被查处

食品安全大于天，过期食品流入市场，严重威胁消费
者健康，还极大损害商家信誉与市场秩序。商家作为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本应严格把控食品保质期，及时清理过
期商品，却让过期食品公然摆在销售架，暴露出责任心缺
失与管理漏洞。

这也提醒监管部门，要持续加大对食品行业的监管力
度，增加检查频次，严厉惩处违规行为。同时，鼓励公众
积极参与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形成共治合力，共同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让类似食品安全问题无处遁形。
文/图 周滔

食品安全容不得摆烂

近日，“天眼问政”栏目收到贵阳市云
岩区中梁壹号院小区居民留言，2023年该
小区 11栋楼顶的违章建筑被相关部门责令
拆除后，如今又再次建起来了。

记者了解到，2023年 10月，在本栏目
进行报道后，此处的违章建筑曾被拆除。
被拆除的违建为何又“长”出来了？记者
再次进行走访。

记者来到中梁壹号院小区，看到该小
区 11 栋楼顶确实有加建的构筑物。对比
2023年采访照片可以看到，该构筑物就是
在原违建位置建起来的。

记者注意到，该构筑物主体结构已经
完成，还装上了窗户、护栏等，对比顶楼
另一户住宅，明显多了“一层”。

“我们入住时，物业都会在住户装修前
发一份告知书，明确不得违规装修。”小区
居民王先生表示。

在小区入口处，记者看到公告栏内
物业张贴有一份 《中梁壹号院住宅装饰
装修告知书》，其中明确规定，“未出示
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资质等级设计单位
的有效证明，不得搭建阁楼或拆除楼板

及增加楼面荷载等影响结构安全的装修
行为。未出示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不
得搭建。”

“大部分居民都按规定装修，但违建情
况还是不时出现。”王先生表示，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对小区违建问题进行处理，消除
违建安全隐患。

随后，记者来到中梁壹号院物业服务
中心，一名韩姓负责人表示，该小区 11栋
楼顶加建构筑物并未提前告知物业及提供
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资质等级设计单位的
有效证明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对此，
物业在 2024 年 11 月 14 日及 2025 年 2 月 18
日 分 别 两 次 对 该 户 居 民 下 达 过 整 改 通
知书。

记者将中梁壹号院小区 11栋楼顶加建
构筑物的行为反映至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对方表示将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
看，待核实后回复记者。

楼 顶 加 建 构 筑 物 并 认 定 违 章 后 拆
除，为何时隔一年再次进行加建？部门
对此将如何监管？“天眼问政”栏目将继
续关注。

贵阳中梁壹号院违建又“长”出来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周旺泽 田儒森

近日，有网友向“天眼问政”栏目反映，贵
阳市多个区域都有共享充电宝机柜设置在人
行道以及其他没有遮挡的地方。由于缺乏专
人看管，且长期面临暴晒、雨淋等天气，以及
人为造成的破损等，极有可能引发自燃，威胁
公共安全，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记者走访——

共享充电宝机柜日晒雨淋
连日来，记者在贵阳市多地展开调查。
在云岩区喷水池地铁站附近，记者看到

多个商铺周边及人行道上放置着共享充电宝
机柜，且毫无遮挡地直面天空。机柜外壳在长
时间的暴晒下已经出现褪色和变形。雨后，记
者触摸机柜，发现其表面覆盖有水渍，下方连
接的锂电池机器以及插在机柜里的共享充电
宝也有明显被雨水溅湿的痕迹。

记者现场扫码租借充电宝进一步观察，
取出的共享充电宝上有明显水迹，部分共享
充电宝充电线处甚至有水珠。

在云岩区盐务街路段，记者注意到，部
分共享充电宝机柜仅用简易绳索悬挂在商
铺外墙。

在南明区花果园购物中心附近，记者注
意到，部分共享充电宝机柜被放置在停在路
边的非机动车后座上，随着电动车四处走动，
机柜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划痕和凹陷。

记者随机采访了过路市民。市民周女士
表示，这些共享充电宝长期露天放置，有一定
的安全隐患，若是爆炸引发火灾，后果不堪
设想。

“这种安装在电动车后座上的充电宝特
别危险，要是设备漏电或者自燃，那车和充
电宝都有可能爆炸。”市民王女士说。

市民陶先生表示，许多共享充电宝设置
在人行道上，没有遮阳避雨，不仅存在安全隐
患，还影响行人过路，自己之前就因人多被挤
撞到机柜上。
消防实验——

不当存放增加热失控风险
针对走访发现的隐患和群众关心的问

题，记者邀请云岩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对
充电宝进行了测试。

在贵阳市云岩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
穿戴专业服装后，对充电宝可能存在的掉落、
撞击、高温等情况进行模拟实验。

坠落测试中，消防员将充电宝从约 10米
高度处平台掉落至水泥地面后，充电宝外形
出现变形、破裂等状况，但充电宝仍能继续
为手机充电。

撞击测试时，消防员用锤子捶打充电宝
模拟充电宝遭受撞击。充电宝在遭到重力锤
击后冒浓烟并自燃。待其燃烧约 15分钟后，
记者观察发现其外壳的胶体以及锂电池都

出现燃烧化灰状况。消防员通过专业测温设
备检测发现，该充电宝剩余部分锂电池及外
壳温度高达 127摄氏度。

高温测试环节，消防员通过加热钢板至
100摄氏度后将充电宝放置在钢板上，模拟
烈日暴晒环境下密闭机柜内部温度上升，发
现该充电宝出现外壳胶体融化的状况，且充
电宝温度达 80 摄氏度，不能继续为手机
充电。

根据实验结果，云岩消防认为在上述三
种常见的不当存放和安装条件下，共享充电

宝内部的锂电池发生热失控，导致自燃、起
火甚至爆炸的风险显著增加。
安全提示——

使用充电宝有讲究
根据走访情况以及市民的担心，记者采

访了贵阳市云岩区消防救援大队三级指挥
长张桂钢。

张桂钢表示，随处可见的共享充电宝确
实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生活，在手机电量告急
时，能迅速解燃眉之急。部分商家为了方便
顾客，即便在店铺打烊也能租借使用，通过
从店内引出充电线的方式，将共享充电宝设
备摆放在店外。

这看似便利的操作，实则暗藏危机。暴
露在外的充电线，一旦遭遇雨水侵蚀、外力
碰撞，220 伏的强电很可能发生漏电，不仅
威胁过往行人安全，还可能对周边停放的车
辆、电器设备造成损害。

“此外，在火灾事故案例中，家中自备的
充电宝引发的火情并不鲜见。”张桂钢提醒，
无论是购买、使用还是储存充电宝，都需要
格外留意。

购买充电宝时，一定要认准带有 3C 认
证标志、具备质量保证和出厂合格证的正规
产品。这些标识是产品安全性能的重要保
障，切不可购买“三无”产品。

充电宝在充电和放电过程中都会产生
热量，切记不要用被褥、衣物、毛巾等覆盖充
电宝，避免热量无法散发，导致过热甚至起
火。同时，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在
适宜的环境温度下进行充电和放电。高温或
低温环境，都会影响充电宝的性能，增加安
全隐患。

即使充电宝处于闲置状态，也并非绝
对安全。充电宝若曾受到外力撞击，即使
外观无明显损坏，内部的电芯、保护层也
可能已被破坏，随时可能因内部短路、化
学反应而发热。因此，要将充电宝存放在
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定期检查其外
观和充电状态，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停止
使用。

“希望大家增强安全意识，正确使用和存
放充电宝，防患于未‘燃’。”张桂钢提醒道。

日晒雨淋，共享充电宝暗藏风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兵 周睿 赵哲铭 熊曼

记者追踪G

◀雨后，充电宝上满是水珠。

▼消防员对充电宝进行掉落、
撞击、高温等测试。

本报讯 （记者 陈龙 冷赛楠） 近
日，“天眼问政”栏目接到贵阳市民冯先生
反映，贵阳经开区螺栓厂宿舍自 3 月进行
燃气管道改造以来，小区内部道路由于施
工原因，变得坑坑洼洼，严重影响群众正
常出行。

“施工过程中的回填混凝土，简直是敷
衍了事。”冯先生说，混凝土搅拌过程没有
专业设备，全靠人工，施工质量令人担
忧。他希望燃气施工方、属地街道办能够
加强监督力度，提高作业质量。

6月 3日，记者前往实地走访，看到该
小区内除了 22栋周边部分施工路面已回填
抹平，其他区域的施工沟渠与路面存在明
显落差，施工所用的水泥袋、砂石等随意
堆放，多处施工围挡不完善，部分路面铺
设有铁板掩盖坑洼地。

“如今路面有落差，我们走路都要小
心翼翼的，生怕被绊倒。希望施工方在
作业过程中，能确保有部分路段是平整
的 ， 让 我 们 安 全 出 行 。” 螺 栓 厂 宿 舍 住
户 赵 阿 姨 指 着 门 前 高 低 不 平 的 回 填 区

域说。
正准备骑电瓶车出行的居民王先生补

充道，燃气管道施工以来，小区内部乱糟
糟的，路面坑洼不平，铺设的铁板过电瓶
车还行，轿车经过时担心会掉进坑里去。

“希望施工方能够规范整改，方便小区居民
出行。”

针对群众关切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属
地黄河路街道办事处和贵州燃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我们也接到了群众反映，螺栓厂宿舍

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尚未完
工验收。”黄河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复
称，在施工过程中，他们将会加大监督力
度，确保施工质量，以及有安全路段供群
众出行。居民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或对施
工质量存疑等问题，可随时向所辖瑞和社
区居委会反馈或直接联系街道。街道将加
强跟燃气公司的联系，把掌握到的最新情
况及时向居民反馈。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回复称，针对群众反映的混凝土部分恢复
产生落差问题，是因为后期施工尚未完
成，需要在调试完成后，进行最终的沥青
铺设。至于群众反映的其他情况，将会在
高考过后核实。

后续情况如何，“天眼问政”栏目持续
关注。

贵阳一小区燃气管道改造导致道路坑洼不平

标红
处为违章
建筑。


